
“游击队”比装修公司还贵，做工还很差，“我们想不通”

女业主水果刀

“侍候”包工头

刺伤了2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劝架的

本报7月6日讯 小邹和未婚

妻小胡准备今年“十一”结婚，从4

月份就开始忙活着装修新房。在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的推荐下，5月

初， 两人选择了朱老板带领的装

修队。工程尚未过半，双方却因装

修材料和工程质量等问题扯起了

“麻纱”。7月3日下午6时许， 双方

前来协商终止合同， 却发生了意

想不到的事。

“连劝架的人也被刺伤了”

小邹的房子位于景环小区，

90余平方米。5月9日，朱老板与小

邹签订了装修协议，约定8月30日

前完工，包工包料，工程款总价为

4.1万元。

双方的合同约定，工人进场，

小邹应付40%的工程款， 约1.5万

元。 小邹发现朱老板的工程质量

不高后，只付给朱5000元，并要求

撤换一些已经采用的材料。

朱老板同意了小邹更换部分

材料的要求，“我耍了点手段，以换

材料为由要来1万块钱，就当是他

应该补付给我的预付款吧。”

小邹将1万元“材料费”付给

朱老板后，工程继续，但他和小胡

依然对质量不满，“我请正规的装

修公司大概5万元能搞定，请朱老

板也要花4万，加上需要补充的材

料费，也差不多5万块，但是他做

得质量太差了， 我们当然想不通

了。”他们想到了与朱终止合同。

“他们要解除协议却只肯给我

500块，那我可亏死了，工程差不多

做了50%，材料费都不止500块钱。”

“7月3日下午，他们约我去物

业公司谈解除合同的事。”朱老板

说：“从下午2点谈到5点多， 一直

没有结论， 后来我爱人和小邹的

爱人小胡吵了起来， 小胡从包里

拿出水果刀就刺了我爱人， 连劝

架的物业工作人员也被刺伤了。”

“两个女的边骂边打，

一个抽出了刀”

7月6日上午9时许，长沙市中

心医院， 朱老板陪在妻子小李身

边， 小李左手臂和背部缠绕着纱

布，主治医生说，她的左手臂有两

处刀伤，背部一处。

被刺伤的物业工作人员姓陈，

住在同一家医院。“当时两个女的揪

着对方的头发，边骂边打，小胡突然

从挎包中抽出一把长约15厘米的水

果刀，往小李手部和背部刺，我想拉

开他们，结果也被误伤了。”

景环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小苏是这一事件的目击者，“看到

那位女业主(小胡)拿出刀子，我吓

得腿都软了，谁都没想到，她竟然

随身带了刀。”

小邹承认了小胡用刀刺人一

事。“但她随身带刀不是想弄伤谁，

而是为了切甜瓜而常备在包里

的。”对于已经发生的不快，小邹表

示，最重要的是医治好伤者，接下

来再跟朱老板谈解约的事。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郭妮 董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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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长沙市中心医院，被景环小区业主胡女士刺伤的包工头的

老婆李女士正在接受治疗。 记者 童迪 摄

本报7月6日讯 近日，长

沙市芙蓉区新世纪家园的业

主都在叽叽喳喳地讨论一件

事，就是物业费涨价了。最让

业主不满的不是每平方米多

交一毛钱，而是业主觉得作为

“主人” 的权利没有得到基本

的尊重。

“我们被涨价了”

新世纪家园小区王先生投

诉：“我们小区多层的物业费突

然涨了1毛，电梯房涨了2毛。不

是钱的问题， 主要是物业公司

怎么能没通过业主大会的同意

就擅自调价呢？”

新世纪家园小区位于芙蓉

区政府旁，分五区共计36栋房屋

1400多户住户商铺，是长沙市一

个较早的经济适用房小区。

从2002年长沙前程物业

为小区提供服务以来，多层的

物管费是0.5元每平方米，小

高层1元每平方米， 这个价格

已经持续8年了。 业主梁女士

说：“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

的， 都没收到任何涨价通知，

只是去交物管费的时候被告

知要多交钱，我们就这样莫名

其妙地被涨价了。”

记者随机采访了小区20

位居民，基本和梁女士的说法

一致。住户吴先生说：“我们家

约100个平方米， 每月也就多

交了10块钱，但物业侵害了我

们的知情权，这个钱实在交得

不服气。”

一位知情者透露：“5月27

日那天开了个会， 通知作为业

主代表的89名栋长参加。 但当

天只有21个人到了， 其中还有

个孩子。 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

的， 不知为何寥寥的举手表决

最后也成了通过涨价。”

“我们仅是恢复指导价格”

在小区门口记者找到与物

业公司共同办公的业委会办公

室。 业委会黄主任说：“2005年

长沙市物价局对我们小区的物

管费指导价格就是0.6元和1.2

元。 物业公司曾3次要求恢复

指导价格未果。考虑到近年物

价上涨，人力资源成本增加。5

月27日，我们请社区一起表决

通过恢复指导价格，97名代表

有70多名都通过了表决。”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付姣

芙蓉区新世纪家园小区的物管费“悄悄涨”了

为了一毛钱，

千余户人家都不爽

律师：物业做法不靠谱，涨物业费该分五步走

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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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陈平凡律师表示：新世纪家

园小区物业“悄悄”涨物管

费的做法不妥当，小区要涨

物管费要分5步走———

涨物业费该分五步走

公示，征求全体业主意见

召开业主大会，

大多数居民表示对小区服务满意

相关材料报所属社区备案

向物价部门申请(得到批复)

可以开始涨价、收费


